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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3274.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

利部关于加强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的通知（2006年3月29日 

发改价格（2005〕2769号）（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1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水利（水务）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国办[2004]36

号）及2005年4月召开的全国水价改革与节水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规范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秩序，切实减轻农民用水户

不合理的水费支出，促进农业节水和农村水利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现就加强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

，农业用水价格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供水管理体制

改革滞后、供水工程缺乏必要的计量设施等原因，目前农业

末级渠系（一般指国有大中型灌区的斗渠及以下供水渠道和

设施）水价管理薄弱，乱加价、乱收费和截留挪用水费的问

题突出，既加重了农民负担，又助长了水资源的浪费，不利

于农业节水和农民增收，同时也挤占了正常的水价调整空间

。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节水潜力巨大

。加强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尽快建立和完善农业末级渠

系水价形成机制，是深化农业用水价格改革的关键，是减轻

农民不合理水费支出和促进农业节水的重要措施，对发展节

水型农业、建设节水型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加强农业末

级渠系水价管理的总体要求 加强农业末级渠系水价管理，就



是要在继续改革农业供水管理体制、改造和完善农业灌溉设

施特别是末级渠系的基础上，完善农业用水价格管理，将农

业末级渠系水价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逐步推行农业用水

计量收费和面向农民的终端水价制度。农业末级渠系水价要

体现“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在明晰产权、清产核资、控制人员、约束成本的基础上，按

照补偿农业末级渠系运行和维修养护费用的原则核定。要积

极推进农业供水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末级渠系管理

组织，负责农业末级渠系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强化成本约

束机制，降低管理成本。要因地制宜、积极推广农民用水户

协会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要充分发挥农

民用水户协会在组织和团结农民管理农业末级渠系方面的积

极作用和优势，使之真正成为农民切身利益的代表。要加大

农业末级渠系改造力度。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农业末级渠系改

造的资金投入，调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乡村基层组织和农

户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为顺利实施农

业末级渠系水价改革创造有利的工程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